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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:
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帮助解决小厂乡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、梁河县村级卫生室2个建设项目资金的函》(梁政函【2024】17号)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函复如下:
为继续助力梁河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，完善当地基础医疗设施建设，同意援助小厂乡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250万元，梁河县村级卫生室建设项目资金150万元。帮扶资金应专款专用，由青浦区援外干部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审核拨款。项目管理参照《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》执行
特此函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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